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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国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组织实行三级制，即国家级应急组织、省（自治区、直辖市）级应急组织和核

电厂级应急组织，分别负责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核电厂营运单位的核事故应急事宜。
本标准是《核电厂应急计划与准备准则》系列标准中的一个，规定了核电厂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

辖市）对付核电厂核事故的场外应急职能与应急组织应当满足的准则，目的是为核电厂场外应急计划与

准备以及应急响应提供指导。
本标准的编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１２４号令发布

的《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为法规依据。
本标准由国家核事故应急办公室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核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核安全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吴德强。
本标准委托国家核事故应急办公室负责解释。

Ⅰ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核电厂应急计划与准备准则

场外应急职能与组织

﹤┇┉┇┄┇│┇┃┎┅━┃┃┃┃┅┇┅┇┃┈┈
┄┇┃┊━┇┅┄┌┇┅━┃┉┈

┐┈┉│┇┃┎┊┃┉┄┃┈┃┄┇┃┏┉┄┃

﹩﹣燉 ．—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 ┐┐实施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核电厂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付核电厂核事故的场外应急职能和应急组织

应当满足的准则。
本标准适用于核电厂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付核电厂核事故的场外应急计划与准备以及

应急响应。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 场区 ｓｉｔｅ

具有法定边界、受核电厂营运单位有效控制的核电厂所在区域。
． 场外 ｏｆｆｓｉｔｅ

场区以外的区域。
． 应急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需要立即采取某些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以避免核电厂核事故发生或减轻事故后果的状态。有
时也称为紧急状态。同时，也是泛指立即采取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
． 应急响应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为控制或减轻导致应急状态的事故的后果而紧急采取的行动及措施。

 应急响应职能

核电厂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履行下述应急响应职能。
． 基本职能

．． 应急响应的指挥与管理

．．． 应急响应行动的决策

适时地对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的重大应急响应行动做出决策，这主要包括：
ａ）决定和宣布进入场外应急状态。在一般情况下，需要进入场外应急状态时，应经国务院指定部门

批准。在非常紧急或特殊情况下，在接到核电厂对进入场外应急状态的建议之后，先行决定和宣布进入

场外应急状态，全面启动场外应急计划；
ｂ）适时决定选用隐蔽、服用稳定性碘制剂、控制进入高污染区、地区封锁、控制食物和饮用水、撤

离、避迁、区域去污等场外应急防护措施，以及决定实施这些防护措施的范围。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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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内的地区封锁，一般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决定；但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区封锁，以及干

线交通或封锁国境的地区封锁，由国务院决定；
ｃ）适时决定终止实施有关的应急防护措施；
ｄ）适时决定向公众发布必要的信息；
ｅ）适时决定向国家有关部门、外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请求支援。

．．． 场外应急行动的组织实施

依据场外应急计划，对所决定实施的应急响应行动和防护措施统一组织和协调实施。
．．． 应急监测与评价

组织和协调场外环境放射性监测，并结合核电厂提供的事故状态和放射性释放数据，结合获取的气

象参数等方面的资料，对核事故的场外后果适时作出评估和预测。
．． 向邻省（自治区、直辖市）通报情况和提供防护措施建议

必要时及时向可能或实际受到核事故辐射明显影响的相邻省（自治区、直辖市）通报事故情况和提

供必要的防护措施建议。
．． 组织支援核电厂场内应急响应行动

应根据核电厂营运单位在诸如扑灭重大火灾、修复损坏的危及核安全的供电供水系统、修复损坏的

危及核安全的防洪防浪构筑物等方面提出的紧急支援请求，组织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支援。
．． 向国家核事故应急有关部门报告情况

应按国家核事故应急计划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场外应急计划的规定，及时向国家核事故应急有关

部门报告应急响应情况。
． 支持职能

为确保履行 ３．１中所述的应急响应基本职能，应履行必要的应急响应支持职能。这主要包括：
．． 通信

必须确保履行应急响应职能（特别是履行应急响应基本职能）的应急组织及关键人员之间的通信联

络畅通。
．． 通知

应按场外应急计划的要求，向有关应急组织和人员通知有关信息。
．． 数据传递

应按场外应急计划规定的要求，在国家级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级的、核电厂级的关键应急设施之

间及时传输有关数据。
．． 公众信息的准备、发布与控制

应当按照场外应急计划的规定，适时准备并向公众发布必要的信息，同时应了解公众反映和舆论动

态，控制失真信息或谣言传播。
．． 气象、海洋观测和预报服务

为了支持场外防护措施的恰当决策和实施，以及支持场外辐射后果评价，应按应急计划的安排，获
取气象、海洋观测及预报的资料信息。
．． 文秘与记录

草拟应急响应的有关公告、命令和报告；对应急响应期间的决策、通知、通信的内容，对监测数据和

评价结果，对应急响应的主要过程等准确地予以记录，并妥善收集与保存。
．． 交通管制

应按应急计划的要求，有效地实施交通管制，以支持控制进入高污染区、地区封锁、撤离等应急响应

行动的实施。
．． 治安保卫

应按应急计划的要求，采取治安保卫措施，以支持撤离、区域封锁等防护措施的实施。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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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医疗卫生服务

应按应急计划的要求，对需要服用稳定性碘制剂的公众及时提供各种碘制剂，对受污染人员进行初

步去污洗消，对受到过量照射的人员进行初步鉴别、分类和转运至合适医院，并提供涉及非辐射损伤方

面的一般医疗卫生服务。
．． 应急响应工作人员的辐射防护

应对进入核事故现场及其毗邻地区的应急响应工作人员，实施辐射防护监督，提供必要的辐射防护

手段和指导。
．． 运输服务

应根据应急响应的需要，及时且安全地提供人员和物资运输服务。
．． 人力支援和物资器材供应

应当基于平时了解和掌握的人力和物资器材情况，按应急响应的需要，调度人力支援，调用、征用或

采购物资器材。
．． 其他后勤服务

应按应急响应的需要，提供必要的复印、照相、录相、打字、采购等其他后勤服务。

 应急准备职能

为了在场外应急响应期间有效地履行第 ３章所述应急响应职能，核电厂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

市）应履行以下应急准备职能：
ａ）制定和定期修改场外应急计划及其实施程序；
ｂ）建立和健全场外应急准备和应急响应组织；
ｃ）按照“积极兼容”的原则，设置和准备必要的应急设施、设备和物资器材；
ｄ）采取应急培训、应急演习、应急准备检查、应急设施设备维护等措施，常备不懈地保持有效的场

外应急响应能力；
ｅ）在核电厂协助下，对核电厂附近地区公众进行核安全、辐射防护和核事故应急知识的普及教育。

 应急组织和职责

核电厂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应建立能有效履行本标准第 ３章所述应急响应职能和第

４章所述应急准备职能的应急组织，明确这些应急组织及其负责人的职责。在场外应急状态终止之后，
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应急组织还应对应急响应进行总结，以及拟定受到放射性污染区域的恢复计划

或方案。
． 应急组织

．． 组建原则

应急组织应按下述原则组建：
ａ）按照“积极兼容”原则，基于已有的政府常设机构和有关事业单位组建，并应指定一个部门牵头

负责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核电厂核事故场外应急管理工作；
ｂ）兼顾或适应履行应急准备和应急响应两方面职能；
ｃ）可专设必要的精干的常设管理及办事机构，以适应核事故应急的特殊性；
ｄ）可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组成应急组织的专家咨询组；
ｅ）应急组织中所设的某些职位，应有若干预定人选依规定次序替代担任，以适应任何时间均能启

动应急响应的要求。
．． 组织架构

推荐的一种示例性应急准备和响应组织架构如图 １所示。
．．． 省（自治区、直辖市）核事故应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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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有关部门、军队、核电厂所在地及相邻地区的市（县）政府、核电厂营运单位

为该委员会成员单位。由省政府有关负责人和各成员单位的指定负责人组成该委员会。委员会设一名

主任和数名副主任。
．．． 省（自治区、直辖市）核事故应急办公室

由主任、副主任和少数专职工作人员组成。该办公室是省（自治区、直辖市）核事故应急委员会的常

设办事机构，也是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指定牵头负责核电厂核事故场外应急管理工作的部门的日常

办事机构。
．．． 省（自治区、直辖市）核事故场外应急响应指挥部

在进入场外应急状态下，省（自治区、直辖市）核事故应急委员会及其常设办事机构按省（自治区、直
辖市）场外应急计划规定的方式转变为场外应急响应指挥部。应急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也转变为应急响

应指挥部应急响应总指挥和副总指挥，原应急办公室正、副主任和工作人员可转作应急响应指挥部工作

人员协助工作。
．．． 专家咨询组

由聘请的有关方面专家组成省（自治区、直辖市）核事故应急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在进入场外应急状

态下，该专家咨询组按场外应急计划规定的方式转变为场外应急响应指挥部专家咨询组。
．．． 有关专业组

组建的专业组及其组成单位和负责人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场外应急计划规定。在进入场外应急状

态下，各专业组按场外应急计划规定的方式转变成相应专业应急响应组。
．．． 核电厂所在地及相邻地区的市（县）应急准备和响应组织

组建的组织及其组成和负责人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场外应急计划规定。
． 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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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示例性应急准备和响应组织架构

．． 省（自治区、直辖市）核事故应急委员会

其主要职责是：
ａ）贯彻执行国家关于核事故应急工作的法规、方针和政策；
ｂ）审核场外应急计划，报国务院指定部门批准后组织实施；
ｃ）审批公众应急宣传教育计划，并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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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审批应急演习计划，组织实施重大应急演习；
ｅ）审核应急状态终止后受到放射性污染的区域的恢复计划或方案，报国务院有关部门；
ｆ）协调地方、核电厂及有关部门应急工作的相互关系；
ｇ）研究并决定有关应急准备的其他重要事宜。

．． 省（自治区、直辖市）核事故应急办公室

其主要职责是：
ａ）具体组织场外应急计划及其实施程序的编制、修订和送审；
ｂ）具体负责协调、落实和检查场外应急计划的实施；
ｃ）组织编制公众宣传教育计划和应急演习计划；
ｄ）具体协调和指导有关专业组、市（县）应急组织的应急工作；
ｅ）具体负责组建专家咨询组，组织其进行有关的咨询活动；
ｆ）负责省（自治区、直辖市）应急指挥中心的值班、管理和维护工作；
ｇ）撰写应急状态终止后的应急响应综合总结报告；
ｈ）具体组织编制应急状态终止后受到放射性污染的区域的恢复计划或方案；
ｉ）承办省（自治区、直辖市）核事故应急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和交办的其他事务。

．． 省（自治区、直辖市）核事故场外应急响应指挥部

其主要职责是：
ａ）决策、指挥和组织实施场外应急响应行动；
ｂ）向国家核事故应急指挥中心和国家有关部门报告情况和传递信息；
ｃ）向可能或已经受到核事故辐射影响的相邻省（自治区、直辖市）通报事故情况和提供必要的防护

措施建议；
ｄ）组织对核电厂场内应急响应行动提供必要的支援；
ｅ）与国家有关部门应急组织、核电厂应急组织进行协调；
ｆ）组织对核事故的环境影响进行监测和评价；
ｇ）会同核电厂应急组织提出终止场外应急状态的建议。

．． 应急响应总指挥

其主要职责是：
ａ）在非常紧急和特殊情况下，根据核电厂的建议和电厂周围的实际情况，决定和宣告进入场外应

急状态，命令全面启动场外应急计划。在一般情况下，应先经国务院指定部门批准，方可宣告进入场外应

急状态；
ｂ）决定实施或终止实施有关防护措施，并签发相应的命令；
ｃ）决定向国家有关部门、外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请求支援；
ｄ）决定向公众发布必要的信息，并签发相应的命令；
ｅ）根据国务院的授权，决定新闻消息的发布内容和发布时间。

．． 专家咨询组

其职责是对应急准备、应急响应和应急状态终止后恢复过程中的重大技术问题进行技术咨询。
．． 有关专业组

其职责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场外应急计划规定。
．． 核电厂所在地及相邻地区有关市（县）核事故应急组织

其主要职责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场外应急计划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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